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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液化气价格又涨了！记者

昨天下午获悉，9月5日零时
起，14.5公斤液化气全线上
调至 88元，各气商基本都采
取封顶态度，每瓶气平均涨6
元，气价距 90元大关只有一
步之遥。

气源价上涨导致南京瓶

装液化气的零售价上调，相
关消息昨天下午 4点后陆续

传来。根据南京市物价局文
件，9月份气价联动的液化气

销售基准价由5.51元/公斤
上调为5.90元／公斤，允许
上浮 3％。这样测算下来，
14.5公斤装大瓶液化气最高
零售限价88.10元。

昨天，南炼、扬子的挂牌
价已经飙升至 5360元 /吨

的高位，此前，液化气零售商
们由于资金周转吃紧，已经

纷纷打报告给物价部门申请
早日调价。

随后，南京百江、华润、
南炼华雄等液化气企业先后
发布了涨价信息。其中百江
14.5公斤瓶装气涨至 88元

（市场价）、83.60元 （集资
价），9.5公斤瓶装气涨至

57.7元 （市场价）、54.8元
（集资价），华润、赛特也与
百江价格保持同步，南炼华

雄 14.5公斤装的涨至 87元
/瓶，9.5公斤装的涨至57元

/瓶。气象学院则把 14.5公
斤液化气定在87元/瓶。南
京液化气经营有限公司再次
亮出最低价86元/瓶。

液化气涨价了，市民觉
得吃不消，而液化气企业此
次也叫苦不迭。昨天，业内人
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

5360元一吨的气源价格，加

上税和利润，一吨气的零售
价应达到6240元。

业内人士分析称，民用

液化气价格上涨的趋势近
期较难缓解，因为国际原油
价格居高不下，炼油副产品
的价格随之上升。其次，近
期北方部分炼厂停产检修，
导致气源有些紧张。照此形
势发展下去，下月零售价还

要再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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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京市政府办公厅近日

转发了企业离休干部医药费
统筹实施办法。

根据办法，未改制企业离
休干部医药费统筹经费将按
年缴纳，人数按照上年底离休
干部的实际人数进行核定，
2006年度的缴费标准仍按每

人 12000元执行，今年 10月
1日起征。以后年度的缴费标
准经市委老干部局、市财政
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
地税局商定后适当递增，并于
当年3月初向有关单位发布，
同月开始征收。未改制企业愿

意一次性缴纳 10年费用的，
仍按每人每年 12000元的标
准缴纳。对改制的企业，按改
制时经市委老干部局核定的
离休干部人数及医药费提留
标准，原则上一次性缴纳；一
次性缴纳确有困难的，须在改

制时向市委老干部局提出书
面申请，经市委老干部局等部
门审核批准后，签订分期缴纳
协议，期限（从改制批准年度
算起）不超过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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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公斤装普遍调至88元，下月可能还要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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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地区750元、二类地区620元、三四类地区5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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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听说江苏企业职工的

最低工资标准又提高了，真
是太好了！这代表我们又能
涨工资了。”昨天，有多位市
民给快报打来电话。但他们
的兴奋，也反映出一个问题：
最低工资只是确保职工的最
基本生活，但一些企业居然

把最低工资标准当成“标准
工资”来发放。

一名职工向记者反映，

单位里的部门经理年薪高
达十多万元，但他们一些从
事后勤工作的人，工资一律
按每月690元发。企业效益
再好，他们也只能无可奈何
地领取那份 “最低工资”。

据南京市劳动监察支队统
计显示，专门涉及拖欠最低

工资的案件从举报量来说
反映得不是太突出，大约占

总量的 10%，但要考虑到，
不少单位是卡着最低线来
给职工发工资的，多集中在
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加工业
和居民服务业，例如服装加
工、餐馆服务、物业管理等。
对于企业这样的做法，劳动

部门明确表示反对，但并不
能强制干预。目前，南京已
经在着力推进工资集体协
商制度，尽快形成普通职工
的工资增长机制，从制度上
杜绝个别企业“好经歪念”
的做法。

新标准有望全国第三

据悉，从 2003年起，江

苏最低工资一直在涨。以一
类地区为例，2002年 460
元，2003年 540元，2004年
620元，2005年 690元，实
际 共 增 长 230元 ， 涨 幅
50%，这在全国各省市中排
第一。当时调整后的最低工

资标准在全国位列第二，仅
次于上海，远远超过了江苏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在全
国第七位的排名。但是今年
上半年，北京、上海、广东等
多个地区陆续对当地的最低
工资标准进行了调整，而江

苏仍是2005年11月1日起
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为了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
平、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江苏
准备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将
一类区上涨60元。

新标准一旦实行，江苏
的实际水平将仅次于深圳和

上海。但由于口径尚未确定，
江苏有可能与浙江并列第
三。据了解，在工资口径上，
劳动保障部前两年就要求各
地要考虑各项社会保险和住
房公积金个人最低缴费因
素。江苏考虑到各方面的实

际承受能力和接受程度，为
了平稳地调整口径，同时又
能更好地保证低收入者利
益，去年首次把社会保险费
包含进最低工资标准。而今
年有可能继续执行这一口
径，仍把住房公积金挂在标

准之外。

最低工资争取每年调一次
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是

近年来政府保障职工基本权
益的重要措施。从今年起，江
苏争取每年都要调整一次最

低工资标准，重点保障低收
入职工工资水平能持续提

高。同时，大力推进工资集体
协商，力争百人以上已建工
会的企业实行工资集体协商
制度率不低于80%。查处恶
意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不法行
为，加快建立预防拖欠和保
障工资支付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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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 上月有市民投诉江苏新

东南建设有限公司拒绝为客
户办理怡居路 9号 3幢 3单
元404室摇号认购手续，导致
他无法取得8月28日的商品
房退房摇号资格。

经南京市房产部门查实，
该公司在本期摇号认购活动

中，没有执行商品房退房摇号
操作规定和网上房地产公示
申购截止日期的时间要求，拒
绝为购房人办理认购手续。房
产部门通过电话通知、网上回
复的形式，多次要求该公司执
行相关规定，但该公司置之不

理，导致准备认购的客户无法
取得摇号资格。

8月 18日，南京市房产
局刚刚公布了商品房退房认
购摇号的新规定。按此规定，
怡居路 9号 3幢 3单元 404
室的这套房屋被房产部门处

以“行政限制、一年内不得办
理转移手续”的处罚。

注!执行哪类最低工资标准各省辖市可根据该市情况自行决定" 目

前南京共分三类地区执行!市区含江宁区和六合区内原大厂区范围#浦

口区内原浦口区执行一类地区标准$ 溧水县执行二类地区标准$ 高淳

县#六合区内原六合县范围和浦口区内原江浦县范围执行三类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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